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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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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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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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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第
十
三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報
到
出
席
須
知

一
、
大
會
報
到
時
間
：
民
國
一
一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（
星
期
日
）
下
午
四
時
三
十
分

二
、
報
到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文
山
區
景
後
街
81
號
（
星
靚
點
花
園
飯
店
）

三
、
報
到
手
續
：

　
　

請
各
會
員
攜
帶
開
會
通
知
單
親
自
簽
名
報
到
。

　
　

領
取
大
會
手
冊
。

四
、
注
意
事
項
：

　
　

會
議
進
行
中
，
如
非
特
殊
事
故
請
勿
離
席
，
以
維
護
會
場
秩
序
。

　
　

會
員
發
言
時
應
簡
明
扼
要
，
以
不
超
過
三
分
鐘
為
原
則
，
並
將
發
言
內
容
送
交
紀
錄
員
。

　
　

會
員
如
有
意
見
未
及
發
言
，
請
以
書
面
交
紀
錄
員
。

五
、
其
他
有
關
事
項
未
列
明
者
，
得
隨
時
通
知
會
員
。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一）（三）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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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第
十
三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議
程

時
間
：
民
國
一
一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（
星
期
日
）
下
午
四
時
三
十
分
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文
山
區
景
後
街
81
號
（
星
靚
點
花
園
飯
店
）

主
席
：
林
德
旺 

 
 
 
 
 
 

司
儀
：
魏
郁
臻 

 
 
 
 
 
 
 

紀
錄
：
陳
巧
菲

一
、
大
會
開
始

二
、
全
體
肅
立

三
、
主
席
就
位

四
、
向
國
旗
暨　

國
父
遺
像
行
最
敬
禮

五
、
主
席
致
詞

六
、
主
席
介
紹
與
會
貴
賓

七
、
主
管
機
關
代
表
致
詞

八
、
貴
賓
致
詞

九
、
理
事
會
工
作
報
告

十
、
監
事
會
審
查
報
告

十
一
、
討
論
提
案

十
二
、
臨
時
動
議

十
三
、
頒
獎

十
四
、
選
舉

十
五
、
禮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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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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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
招

待
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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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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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

指 

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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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
北

市

山

岳

協

會

第

十

三

屆

第
一
次

會

員

大

會

工

作

分

配

表

各
組
報
到
時
間
：

一
一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下
午
四
時
整

賴
清
水
、
胡
繼
能
、 

劉
瑞
文
、
張
招
發
、
林
福
吉
、

李
月
嬌
、
林
孫
堯
、
楊
漏
賜
、
康
榮
上
、
洪
梅
子

李
振
鴻
、
竇
蒙
飛

魏
郁
臻
（
大
會
司
儀
）
、
陳
巧
菲
（
大
會
紀
錄
）

陳
巧
菲

林
美
玲

陳
進
利
、
許
石
井
、
陳
振
生
、
詹
春
輝
、
謝
振
騰
、

張
智
明
、
曾
志
強
、
賴
人
豪

郭
美
惠
、
余
芷
葇

陳
綉
梅
、
許
金
鐘

潘
淑
玥
、
鄭
明
在
、
楊
博
仁
、
莊
鴻
寶
、
王
振
寰
、
陳
俊
冲
、
鄭
欽
文

邱
垂
興
、
司
兆
芳
、
羅
瑞
容
、
李
瓊
英
、
張
美
蘭
、
唐
雯
君
、
曾
美
惠

張
清
泉
、
施
東
垂
、
莊
炳
南
、
賴
威
勇
、
蘇
正
清

蔡
火
盛
、
黃
崑
智
、
涂
嘉
訓
、
蔡
益
火
、

林
埈
吉
、
葉
清
勇
、
方
祈
文
、
陳
有
志

林
文
堂
、
謝
進
開
、
朱
森
為
、
邱
文
泉
、
王
朝
陽
、
李
素
華
、
郭
淑
娟

郭
建
強
、
蔡
美
玲
、
林
家
成
、
陳
永
茂
、
沈
明
鳳

簡
碧
葉
、
謝
敏
慧
、
邱
春
梅
、
王
惠
敏

呂
純
月
、
柯
麗
惠
、
林
素
香

林
德
旺 

 

工

作

人

員

報
到
地
點
：
星
靚
點
花
園
飯
店

協
助
掌
控
大
會
會
場
秩
序
、
緊
急
事
況
處
理

各
項
海
報
製
作

大
會
議
程
安
排
與
流
程
掌
控
、
會
議
紀
錄

流
程
安
排
與
主
持

晚
會
活
動
總
策
劃

大
會
會
場
、
晚
會
桌
擺
放
水
酒
及
餐
飲
管
控

理
監
事
及
來
賓
捐
款
、
新
會
員
入
會
辦
理

各
項
事
務
諮
詢
與
協
調
處
理
、
餐
劵
銷
售

協
助
各
項
獎
牌
、
獎
品
頒
發

餐
會
紀
念
品
發
放

大
會
及
晚
會
現
場
活
動
攝
影

大
會
會
場
佈
置

會
員
大
會
貴
賓
蒞
臨
通
報
、
開
會
人
員
接
待
及

入
席
安
排

會
員
報
到
、
繳
交
常
年
會
費
、
領
取
會
刊

統
籌
指
揮
會
員
大
會
及
晚
會
活
動

工

作

內
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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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位
貴
賓
、
各
位
榮
譽
理
事
長
、
理
監
事
及

會
員
山
友
，
大
家
晚
安
！
時
間
過
得
真
快
，
又
到

了
一
年
一
度
召
開
會
員
大
會
的
日
子
，
感
謝
大
家

的
熱
情
參
與
這
盛
會
。
在
去
年
三
月
間
世
村
理
事

長
離
開
我
們
、
理
監
事
會
推
舉
小
弟
擔
任
代
理
理

事
長
之
職
，
轉
瞬
間
也
有
一
年
八
個
月
，
原
本
正

高
興
著
在
今
年
底
小
弟
就
可
以
順
利
卸
任
，
交
棒

於
新
任
理
事
長
，
奈
何
這
一
屆
的
理
監
事
們
各
個

都
很
謙
讓
，
依
然
推
舉
小
弟
來
擔
任
第
十
三
屆
的

理
事
長
這
艱
巨
的
重
責
大
任
。
更
讓
小
弟
覺
得
責

無
旁
貸
的
，
一
定
要
盡
心
盡
力
的
做
好
、
做
滿
這

任
期
的
三
年
。

在
疫
情
還
沒
解
封
前
，
嚮
導
先
生
們
都
很
辛

苦
，
必
須
戴
著
口
罩
帶
隊
爬
山
，
大
家
也
依
舊

是
任
勞
任
怨
的
，
沒
有
鬆
懈
。
疫
情
之
後
，
非
常

感
謝
會
員
山
友
持
續
支
持
本
會
的
各
項
活
動
，
無

論
是
郊
山
活
動
、
專
車
活
動
、
姊
妹
會
會
師
、
全

國
登
山
社
團
大
會
師
等
等
活
動
，
都
能
如
期
的
舉

辦
、
圓
滿
的
完
成
。
最
值
得
高
興
的
是
，
今
年
有

近
三
十
位
會
員
申
請
「
專
車
優
惠
」
的
福
利
，
這

是
本
會
對
經
常
報
名
參
加
專
車
活
動
的
會
員
一
種

 

第
十
三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致
大
會
詞     

 
 

林
德
旺

感
謝
的
方
式
，
也
就
是
在
今
年
累
計
參
加
18
天
專

車
行
程
的
會
員
，
就
可
以
提
出
申
請
在
明
年
免
費

參
加
1
次
的
專
車
行
程
，
小
弟
也
藉
此
呼
籲
一

下
，
請
大
家
有
時
間
就
多
多
踴
躍
報
名
參
加
本
會

所
辦
理
的
專
車
行
程
！

小
弟
在
懵
懵
懂
懂
中
學
習
成
長
，
漸
漸
熟
悉

會
務
的
運
作
方
式
，
目
前
會
員
編
已
達
五
千
一
百

餘
位
。
萬
分
感
謝
歷
屆
理
事
長
、
理
監
事
、
顧
問

的
協
助
，
更
感
謝
本
會
嚮
導
群
的
支
持
，
還
要
感

謝
勞
苦
功
高
的
總
幹
事
、
會
計
、
出
納
等
幹
部
的

幫
忙
，
讓
會
務
能
順
利
推
動
。
期
許
所
有
會
員
都

能
持
續
的
給
予
小
弟
支
持
與
幫
忙
，
小
弟
一
定
會

心
存
感
恩
的
努
力
往
前
走
，
讓
來
年
本
會
會
務

能
更
加
的
蓬
勃
發
展
。
最
後
，
祝
福
大
家
身
體
健

康
、
生
活
美
滿
、
闔
家
平
安
，
大
會
圓
滿
成
功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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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

事 

會 

工 

作 

報 

告

壹
、
上
次
大
會
決
議
案
及
執
行
情
形

第
一
案
：
一
一
一
年
年
度
收
支
決
算
表
，
提
請
審
議
。

　
　

    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，
交
理
事
會
辦
理
。
（
已
辦
理
）

第
二
案
：
一
一
二
年
年
度
收
支
預
算
表
，
提
請
審
議
。

　
　

    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，
交
理
事
會
辦
理
。
（
已
辦
理
）

第
三
案
：
一
一
二
年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書
，
提
請
審
議
。

　
　
　
　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，
全
年
度
均
按
預
定
計
畫
圓
滿
完
成
。

貳
、
其
他
活
動
：
一
一
一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至
一
一
二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
1. 

11
月
2
日
於
會
館
召
開
常
務
會
議
，
由
理
事
長
主
持
，
討
論
第
十
二
屆
第
九
次
理
監
事
會
議
議
題
。

2. 

11
月
6
日
第
十
二
屆
第
九
次
理
監
事
會
議
於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
舉
行
、
由
理
事
長
主
持
。

3. 

11
月
13
日
與
姊
妹
會
桃
園
市
山
岳
協
會
會
師
，
地
點
：
虎
頭
山
，
由
理
事
長
帶
隊
，
會
員
山
友
共
有
一
百
餘
人
參
加
。

4. 

12
月
3
日
中
華
民
國
山
難
救
助
協
會
北
區
搜
救
委
員
會
，
舉
行
第
19
屆
第
2
次
社
團
委
員
會
議
，
本
會
由
副
理
事
長
林
文
堂

先
生
及
總
幹
事
參
加
會
議
。

5. 

12
月
14
日
晚
上
於
會
館
舉
行
複
習
野
外
求
生
安
全
訓
練
，
教
練
：
任
鐵
剛
，
助
教
：
邱
文
泉
、
林
埈
吉
共
同
授
課
。

6. 

12
月
17
日
嚮
導
登
山
安
全
訓
練
，
野
外
求
生
繩
結
及
外
帳
營
帳
的
架
設
，
於
三
峽
熊
空
舉
行
教
學
。

7. 

12
月
17
日
晚
上
北
市
山
搜
舉
行
歲
末
聯
歡
，
理
事
長
及
總
幹
事
一
同
參
與
盛
會
，
贈
送
花
籃
一
對
並
樂
捐
六
千
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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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

12
月
18
日
中
午
新
莊
區
體
育
會
登
山
委
員
會
舉
行
年
終
餐
會
，
理
事
長
及
郭
常
務
理
事
一
同
參
加
，
致
贈
花
籃
一
對
。

9. 

12
月
18
日
中
午
中
華
民
國
山
岳
協
會
舉
行
歲
末
聯
歡
活
動
，
施
東
木
榮
譽
理
事
長
及
總
幹
事
代
表
參
加
，
致
贈
花
籃
一
對
並

樂
捐
一
萬
元
。

10. 

12
月
18
日
下
午
本
會
舉
辦
第
十
二
屆
第
三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於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
舉
行
，
會
中
頒
發
各
項
精
勤
獎
項
、
熱
心
人

員
、
辛
苦
的
嚮
導
人
員
。
會
後
舉
行
聯
歡
晚
會
。

11. 

12
月
25
日
姊
妹
會
桃
園
市
山
岳
協
會
舉
行
歲
末
聯
歡
晚
會
，
由
理
事
長
率
理
監
事
及
嚮
導
一
同
參
加
，
致
贈
花
籃
一
對
並
樂

捐
二
萬
元
。

12. 

112
年
1
月
7
日
新
北
市
體
育
總
會
登
山
委
員
會
舉
行
歲
末
聯
歡
，
理
事
長
及
陳
振
生
理
事
一
同
參
加
，
理
事
長
自
掏
腰
包
致

贈
一
對
花
籃
。

13. 

1
月
15
日
理
事
長
、
嚮
導
組
長
、
副
組
長
及
嚮
導
一
同
勘
查
5
月
份
與
桃
岳
會
師
的
路
線
。

14. 

1
月
15
日
召
開
第
十
二
屆
第
九
次
嚮
導
會
議
，
地
點
：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
，
由
嚮
導
組
長
主
持
。

15. 

2
月
1
日
於
會
館
舉
行
常
務
會
議
，
由
理
事
長
主
持
。

16. 

2
月
5
日
舉
辦
新
春
團
拜
，
地
點
：
汐
止
大
尖
山
，
有
會
員
山
友
一
百
多
人
參
加
，
林
理
事
長
、
施
榮
譽
理
事
長
、
謝
副
理

事
長
、
郭
常
務
嚮
導
組
，
均
提
供
紅
包
抽
獎
，
會
員
林
宏
展
先
生
亦
提
供
獎
品
抽
獎
。 

17. 

2
月
5
日
舉
行
第
十
二
屆
第
十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，
地
點
：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
，
由
理
事
長
主
持
。

18. 

3
月
19
日
林
口
登
山
會
舉
行
會
員
大
會
，
由
賴
清
水
常
務
理
事
帶
領
協
會
理
監
事
一
同
參
加
盛
會
，
並
樂
捐
五
千
元
。

19. 

3
月
19
日
新
北
市
樂
山
會
舉
行
會
員
大
會
，
理
事
長
帶
領
榮
譽
理
事
長
及
理
監
事
一
同
參
加
，
並
樂
捐
六
千
元
。

20. 

3
月
22
日
理
事
長
及
嚮
導
群
參
加
朱
森
為
嚮
導
組
長
尊
母
的
告
別
式
，
致
花
籃
一
對
向
家
屬
致
哀
悼
之
意
。

21. 

3
月
25
日
理
事
長
為
了
慰
勞
辛
苦
的
嚮
導
群
與
會
務
人
員
，
自
掏
腰
包
在
國
賓
長
春
戲
院
，
包
場
「
山
椒
魚
來
了
」
電
影
，

請
大
家
一
同
觀
賞
，
也
給
拍
攝
節
目
的
麥
導
加
油
鼓
勵
，
林
宏
展
會
員
準
備
了
小
禮
物
送
給
來
參
加
的
山
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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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

3
月
26
日
飛
鷹
登
山
隊
舉
行
會
員
大
會
，
由
理
事
長
帶
領
理
監
事
一
同
參
加
，
致
贈
花
籃
一
對
，
樂
捐
六
千
元
。

23. 

4
月
15
日
舉
行
登
山
安
全
教
育
訓
練
：
地
圖
判
讀(

嚮
導
會
員
手
機
導
航)

。

24. 
4
月
16
日
舉
行
第
十
二
屆
第
十
次
嚮
導
會
議
，
地
點
：
星
靓
點
花
園
飯
店
，
嚮
導
組
長
主
持
。
誠
光
生
醫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
，
贈
送
每
位
嚮
導
一
份
保
健
食
品(

植
物
性
葡
萄
糖
胺)

。

25. 

4
月
29
日
理
事
長
與
嚮
導
組
長
，
帶
領
嚮
導
群
踏
查
5
月
21
日
與
桃
岳
會
師
的
路
線
事
宜
。

26. 

5
月
3
日
舉
行
常
務
會
議
，
地
點
：
會
館
，
理
事
長
主
持
。

27. 

5
月
7
日
召
開
第
十
二
屆
第
十
一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，
理
事
長
主
持
。 

28. 

5
月
15
日
蔡
美
玲
副
嚮
導
組
長
尊
母
告
別
式
，
致
花
籃
一
對
向
家
屬
致
哀
悼
之
意
。

29. 

5
月
21
日
與
桃
園
市
山
岳
協
會
舉
行
姊
妹
會
會
師
，
地
點
：
南
雅
奇
岩
，
南
子
吝
山
步
道
，
兩
會
人
數
將
近
三
百
人
參
加
，

中
午
於
七
堵
全
家
福
餐
廳
餐
敘
。

30. 

5
月
27
日
紅
鷹
登
山
會
舉
行
會
員
大
會
，
由
理
事
長
帶
領
榮
譽
理
事
長
、
理
監
事
一
同
參
加
盛
會
，
並
樂
捐
六
千
元
。

31. 

5
月
28
日
台
北
百
岳
挺
進
隊
舉
行
會
員
大
會
，
由
理
事
長
帶
領
理
監
事
一
同
參
加
盛
會
，
樂
捐
五
千
元
。

32. 

6
月
3
日
上
午
中
華
民
國
山
難
救
助
協
會
北
區
搜
救
委
員
會
，
舉
行
第
19
屆
第
3
次
社
團
委
員
會
議
，
理
事
長
與
總
幹
事
參

加
會
議
。

33. 

6
月
3
日
晚
上
中
華
健
行
登
山
會
54
週
年
慶
祝
大
會
，
理
事
長
與
總
幹
事
參
加
、
贈
送
一
對
花
籃
。

34. 

6
月
14
日
舉
辦
室
內
登
山
安
全
教
育
訓
練
，
地
點
：
會
館
、
任
鐵
剛
教
練
授
課
。

35. 

6
月
18
日
舉
辦
登
山
安
全
教
育
訓
練
：
困
難
地
形
通
過
，
任
鐵
剛
教
練
及
北
搜
教
練
團
授
課
。

36. 

7
月
16
日
召
開
第
十
二
屆
第
十
一
屆
嚮
導
會
議
，
嚮
導
組
長
主
持
。

37. 

8
月
2
日
召
開
常
務
會
議
，
於
會
館
舉
行
，
討
論
第
十
二
次
理
監
事
會
議
議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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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 

8
月
6
日
召
開
第
十
二
屆
第
十
二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，
於
星
靓
點
飯
店
舉
行
，
理
事
長
主
持
。

39. 

8
月
19
日
第
四
十
九
屆
全
國
登
山
社
團
大
會
師
領
隊
會
議
，
理
事
長
與
嚮
導
組
長
代
表
參
加
。

40. 
9
月
3
日
新
北
市
野
外
育
樂
協
會
，
舉
行
第
七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理
事
長
及
總
幹
事
及
會
員
一
同
參
與
盛
會
，
致
贈
一

對
花
籃
。

41. 

9
月
20
日
舉
辦
室
內
繩
結
課
程
，
任
鐵
剛
教
練
及
北
搜
教
練
團
授
課
。   

42. 

9
月
24
日
山
訓
涉
水
訓
練
課
程
。

43. 

10
月
15
日
舉
行
第
十
二
屆
第
十
二
次
嚮
導
會
議
，
由
嚮
導
組
長
主
持
。

44. 

10
月
27
日
理
事
長
及
嚮
導
組
長
一
同
參
加
，
112
年
台
北
市
體
育
團
體
增
能
研
習
會
。

45. 

10
月
28~

29
日
第
49
屆
全
國
登
山
社
團
大
會
師
於
台
中
舉
行
、
理
事
長
帶
隊
，
會
員
共
40
人
參
加
。

46. 

11
月
1
日
於
會
館
舉
行
常
務
理
監
事
會
議
，
討
論
第
十
三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事
項
。

47. 

11
月
5
日
召
開
第
十
二
屆
第
十
三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，
由
理
事
長
主
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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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 

論  

提  

案

第 

一 
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
案
：
理
事
會

案    

由
：
本
會
一
一
二
年
年
度
收
支
決
算
表
及
一
一
三
年
年
度
收
支
預
算
表
，
提
請
審
議
。

說    
明
：
本
會
一
一
二
年
年
度
經
費
收
支
已
按
預
算
執
行
，
詳
請
參
照
大
會
手
冊
第
13
頁
；

          
一
一
三
年
年
度
預
算
表
參
酌
一
一
二
年
年
度
收
支
決
算
提
列
，
詳
請
參
閱
大
會
手
冊
第
14
頁
。

決    

議
：

第 

二 
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
案
：
理
事
會

案    

由
：
本
會
一
一
三
年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書
，
提
請
審
議
。

說    

明
：
本
會
一
一
三
年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書
，
詳
請
參
閱
大
會
手
冊
第
15
頁
。

決    

議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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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10 9 8 7 6 5 4 3 2 1
編
號
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一
一
三
年
度
登
山
活
動
工
作
計
畫
表

會

員

大

會

全

國

登

山

社

團

大

會

師

慶

祝

父

親

節

登

山

活

動

桃
岳
姐
妹
會
會
師

慶

祝

母

親

節

登

山

活

動

理

監

事

會

議

嚮

導

會

議

專
車
（
自
強
）
活
動

高

山

之

旅

新

年

登

高

定

期

登

山

活

動

名

稱

12

月

10

月

8

月

5

、

11

月

5

月

2
、

5
、

8
、

11
月

1
、

4
、

7
、

10
月

全

年

全

年

農

曆

春

節

全
年
每
星
期

例

假

日

日

期

另
訂

配
合
主
辦
單
位

另
訂

另
訂

另
訂

另
訂

另
訂

郊
山
或
鄰
縣
山
區

百
岳
高
山

汐
止
大
尖
山

北
市
近
郊

或
鄰
縣
山
區

地

點

一
年
一
度
會
員
大
會
，
邀
請
會
員
共
襄
盛
舉
。

全
國
登
山
社
團
大
會
師
，
由
全
國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之

登
山
社
團
輪
流
主
辦
，
節
目
豐
富
。

慶
祝
父
親
節
，
登
山
健
行
活
動
。

與
桃
園
山
岳
協
會
盟
訂
姊
妹
會
，
每
年
輪
流
辦
理
會
師
大
會
，

共
同
登
山
、
聚
餐
、
交
換
登
山
心
得
、
增
進
交
流
。

慶
祝
母
親
節
，
登
山
健
行
活
動
。

討
論
會
務
提
案
。

１. 

開
會
並
討
論
帶
隊
狀
況
、
登
山
路
線
。

２. 

嚮
導
技
能
研
習
。

專
車
活
動
登
山
及
遊
覽
。

台
灣
百
岳
。
五
嶽
名
山
。

慶
祝
春
節
登
山
健
行
。

Ａ
級
：
大
眾
化
登
山
路
線
。

Ｂ
級
：
健
腳
登
山
路
線
。

活

 

動

 

內

 
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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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譽
名譽

總

務

組

總

幹

事

副
總
幹
事

搜

救

組

會
務
發
展
組

高

山

組

資

訊

組

編

輯

組

編
輯
委
員

財

務

組

出

納

嚮

導

組

登
山
安
全

訓

練

組

嚮
導
小
組

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組 織 圖

會 員 大 會

理 事 會 監 事 會

理 事 長顧 問

常 務 理 事 副 理 事 長

理 事 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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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理

事
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職 
 
 
 

稱

第

一

屆

理

監

事

芳

名

錄

黃

文

晏

王

慶

煌

莊

炳

南

陳

山

川

葉

明

坤

李

仍

隆

陳

慶

鐘

施

生

金

陳

彰

慧

林

庭

水

顏

寶

榮

郭

永

財

林

政

衛

陳

添

財

薛

陳

秀

英

施

湖

海

詹

智

貴

姓 
 
 
 

名

總

幹

事

主

編

顧

問

兼

嚮

導

組

長

顧

問

兼

指

導

老

師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常
務
監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職 
 
 

稱

張

春

同

毛

傑

高

泉

發

詹

清

波

李

永

定

陳

家

隆

郭

信

義

陳

福

成

呂

研

陳

光

輝

葉

吉

宗

林

修

民

徐

朝

人

周

祖

貫

施

煥

星

王

春

蓮

姓

 
 

 

名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理

事
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職 
 
 
 

稱

第

二

屆

理

監

事

芳

名

錄

林

修

民

徐

朝

人

施

煥

星

王

春

蓮

黃

文

晏

莊

炳

南

陳

山

川

葉

明

坤

施

生

金

陳

福

成

李

仍

隆

陳

彰

慧

陳

添

財

薛

陳

秀

英

林

政

衛

施

湖

海

詹

智

貴

姓 
 
 
 

名

總

幹

事

主

編

嚮
導
組
長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常
務
監
事

候
補
理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職 
 
 

稱

楊

政

昌

毛

傑

陳

戴

明

芳

黃

文

雄

葉

茂

盛

蔡

勝

雄

施

淑

卿

郭

信

義

陳

文

龍

葉

吉

宗

花

聖

祐

林

文

堂

林

邦

雄

莊

進

富

陳

家

隆

陳

光

輝

姓

 
 

 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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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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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常
務
監
事

理

事

職

 
 

 

稱

王

翠

屏

黃

耀

輝

施

東

垂

謝

曉

菱

林

德

旺

潘

淑

玥

許

世

村

賴

喜

隆

施

江

發

施

富

雄

施

教

岸

施

敏

聰

林

進

賢

施

金

榔

施

振

欽

楊

政

昌

蔡

漢

雄

陳

福

成

李

仍

隆

陳

金

鳳

施

志

鈺

馬

進

聰

張

招

發

劉

瑞

文

楊

漏

賜

林

福

吉

劉

麗

英

施

淅

棋

姓

 
 

 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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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副

理

事

長

副

理

事

長

理

事

長

名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職

稱

第

十

一

屆

理

監

事

芳

名

錄

林
孫
堯

林
德
旺

康
榮
上

魏
郁
臻

蘇
正
清

洪
梅
子

林
福
吉

陳
永
茂

林
家
成

馬
進
聰

王
朝
陽

賴
清
水

謝
進
開

林
文
堂

鍾
東
佑

許
世
村

施
東
木

邱
文
正

施
宗
顯

潘
隆
助

陳
添
財

林
政
衛

施
湖
海

詹
智
貴

姓

名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常
務
監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職

稱

胡
繼
能

張
清
泉

陳
金
鳳

蔡
漢
雄

楊
政
昌

林
進
賢

施
金
榔

施
振
欽

陳
學
政

李
建
雄

侯
麗
雲

謝
曉
菱

王
惠
敏

詹
春
輝

劉
麗
英

郭
建
強

陳
振
生

許
石
井

鄭
坤
孟

王
振
寰

鄭
明
在

張
招
發

楊
漏
賜

劉
瑞
文

姓 
 
 

名

出

納

會

計

總

幹

事

編
輯
組
長

資
訊
組
長

高
山
組
長

嚮
導
組
長

嚮
導
顧
問

嚮
導
顧
問

嚮
導
顧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職

稱

李
蕙
芳

王
翠
屏

陳
綉
梅

張
元
鳴

林
德
旺

蔡
火
盛

潘
淑
玥

黃
耀
輝

李
仍
隆

賴
喜
隆

吳
志
雄

連
文
波

姓

 

名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常

務

理

事

副

理

事

長

副

理

事

長

代

理

事

長

理

事

長

名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榮
譽
理
事
長

職

稱

第

十

二

屆

理

監

事

芳

名

錄

林
孫
堯

康
榮
上

魏
郁
臻

蘇
正
清

洪
梅
子

林
福
吉

陳
永
茂

林
家
成

李
素
華

郭
建
強

許
石
井

賴
清
水

謝
進
開

林
文
堂

林
德
旺

許
世
村

施
東
木

邱
文
正

施
宗
顯

潘
隆
助

陳
添
財

林
政
衛

施
湖
海

詹
智
貴

姓

名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監

事

常
務
監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理

事

職

稱

張
榮
隆

施
火
行

蔡
漢
雄

施
金
榔

陳
金
鳳

林
進
賢

林
美
玲

賴
人
豪

張
智
明

賴
威
勇

謝
曉
菱

詹
春
輝

劉
麗
英

李
月
嬌

郭
淑
娟

張
清
泉

胡
繼
能

李
建
雄

王
惠
敏

侯
麗
雲

陳
振
生

張
招
發

楊
漏
賜

劉
瑞
文

姓 
 
 

名

幹

事

出

納

會

計

總

幹

事

編
輯
組
長

資
訊
組
長

高
山
組
長

嚮
導
組
長

嚮
導
顧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顧

問

職

稱

許
金
鐘

郭
美
惠

余
芷
葇

陳
綉
梅

黃
世
雲

賴
威
勇

邱
文
泉

朱
森
為

黃
耀
輝

林
錦
進

游
美
英

陳
明
欽

姓

 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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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沿
革
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前
身
，
為
台
北
市
建
成
區
體
育
會
山
岳
委
員
會
，
成
立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，
活
躍
於
登

山
界
，
形
象
清
新
，
曾
膺
獲
全
國
各
社
區
登
山
活
動
冠
軍
。
迄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因
台
北
市
行
政
區
域
調
整
，
原
建

成
區
撤
銷
，
併
入
大
同
區
，
乃
由
主
任
委
員
詹
智
貴
先
生
擔
任
發
起
人
，
召
集
熱
心
登
山
活
動
人
士
：
施
湖
海
、

薛
陳
秀
英
、
陳
添
財
、
林
政
衛
、
顏
寶
榮
、
陳
彰
慧
、
郭
永
財
、
李
仍
隆
、
葉
明
坤
等
諸
君
，
籌
組
成
立
：
「
台
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」
，
並
陳
奉
台
北
市
政
府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北
市
社
一
字
三
二
九○

二
號
函
准
予
備
查
，
籌
組
成
立

籌
備
會
，
公
開
徵
求
會
員
。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在
台
北
市
赤
峰
街
十
二
巷
十
一
號
民
眾
服
務
社
，
召
集

發
起
人
暨
第
一
次
籌
備
會
議
，
會
議
決
定
推
選
詹
智
貴
先
生
為
籌
備
會
主
任
委
員
，
會
中
通
過
協
會
組
織
章
程
草

案
，
以
及
會
址
地
點
，
設
台
北
市
赤
峰
街
十
二
巷
七
號
施
湖
海
先
生
宅
樓
下
。
七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假
台

北
市
錦
西
街
五
十
一
號
雙
連
國
小
活
動
中
心
，
召
開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成
立
大
會
，
立
案
證
書
北
市
社
會
字
第
九

六
六
號
，
由
籌
備
會
主
任
委
員
詹
智
貴
先
生
擔
任
主
席
，
參
加
會
員
二
百
餘
人
，
會
議
通
過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組

織
章
程
、
年
度
登
山
活
動
計
畫
、
年
度
經
費
收
支
預
算
、
及
選
舉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第
一
屆
理
、
監
事
，
當
選
理

事
二
十
一
人
，
監
事
七
人
，
並
選
舉
施
湖
海
先
生
為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第
一
屆
理
事
長
，
詹
智
貴
先
生
為
本
會
榮

譽
理
事
長
，
並
聘
請
毛
傑
先
生
為
本
會
會
刊
主
編
。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，
舉
行
本
會
第
二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同
時
辦
理
理
監
事
之
改
選
，

施
湖
海
先
生
當
選
連
任
本
會
第
二
屆
理
事
長
職
務
，
並
聘
請
楊
政
昌
先
生
為
第
二
屆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十
三
日
，
舉
行
本
會
第
三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林
政
衛
先
生

當
選
擔
任
本
會
第
三
屆
理
事
長
。
並
聘
請
陳
芳
祺
先
生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，
承
租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承
德
路
二
段
一
巷
七
號
四
樓
為
本
會
會
館
，
供
辦
公
及
會
議

場
所
。
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四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陳
添
財
先
生
當
選
擔
任

本
會
第
四
屆
理
事
長
，
並
聘
請
陳
福
成
先
生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五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潘
隆
助
先
生
當

選
擔
任
本
會
第
五
屆
理
事
長
，
並
聘
請
潘
端
綿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九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六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施
宗
顯
先
生
當

選
擔
任
本
會
第
六
屆
理
事
長
。
並
再
次
聘
請
潘
端
綿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九
十
六
年
一
月
一
日
本
會
首
次
認
養
貴
子
坑
親
山
步
道
，
其
任
務
是
環
境
巡
察
及
清
潔
維
護
，
由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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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
平
時
即
積
極
投
入
保
護
台
灣
山
林
工
作
，
受
上
級
肯
定
獲
台
北
市
政
府
頒
感
謝
狀
。
同
年
三
月
十
三
日
本
會

參
加
全
國
清
淨
家
園
全
民
運
動
計
畫
，
榮
獲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頒
全
國
山
岳
團
體
類
「
績
效
卓
著
」
獎
牌
。

民
國
九
十
七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為
期
一
年
認
養
虎
山
親
山
步
道
，
經
東
、
西
兩
線
大
規
模
淨
山
、
淨
溪
活
動

後
，
虎
山
親
山
步
道
沿
線
已
恢
復
山
林
清
淨
原
貌
了
，
並
再
度
獲
台
北
市
政
府
頒
感
謝
狀
。

民
國
九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廿
一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七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施
宗
顯
先
生
連

任
第
七
屆
理
事
長
，
改
為
兩
年
一
屆
，
並
聘
請
施
素
玲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九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八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邱
文
正
先
生
當

選
擔
任
第
八
屆
理
事
長
，
並
聘
請
施
素
玲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一○
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九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邱
文
正
先
生
連

任
第
九
屆
理
事
長
，
改
為
三
年
一
屆
，
並
聘
請
施
素
玲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一○
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十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施
東
木
先
生

當
選
擔
任
第
十
屆
理
事
長
，
並
聘
請
施
素
玲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，
民
國
一○

四
年
十
二
月
改
聘
陳
綉
梅
小
姐
為
總
幹

事
，
民
國
一○

五
年
十
二
月
改
聘
施
東
垂
先
生
為
總
幹
事
。

民
國
一○
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十
一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許
世
村
先
生
當

選
擔
任
第
十
一
屆
理
事
長
，
並
聘
請
林
婉
茹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。
民
國
一○

七
年
十
二
月
改
聘
陳
綉
梅
小
姐
為
總
幹

事
。

民
國
一○
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舉
行
本
會
第
十
二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並
改
選
理
監
事
，
許
世
村
先
生
連

任
第
十
二
屆
理
事
長
，
並
聘
請
陳
綉
梅
小
姐
為
總
幹
事
。
民
國
一
一
一
年
三
月
許
世
村
理
事
長
病
逝
，
林
德
旺
先

生
被
推
舉
為
代
理
理
事
長
。

回
顧
三
十
三
年
來
，
本
會
在
歷
屆
理
事
長
領
導
下
，
全
體
會
員
集
思
廣
益
積
極
推
展
會
務
，
並
建
立
組
織

制
度
，
提
倡
一
切
制
度
化
，
一
切
透
明
化
，
因
而
會
務
蒸
蒸
日
上
，
日
新
又
新
，
岳
友
親
切
和
諧
，
本
會
由
創
始

成
立
會
員
僅
二
百
餘
人
，
今
入
會
會
員
近
五
千
人
，
而
本
會
登
山
活
動
岳
友
，
愛
山
淨
山
，
濟
困
助
人
，
形
象
清

新
，
普
獲
登
山
社
團
及
社
會
之
正
面
肯
定
與
佳
評
不
絕
，
展
望
前
景
，
尚
待
繼
續
加
強
，
俾
蔚
成
全
國
登
山
健
身

風
氣
，
願
我
全
體
會
員
共
同
勉
勵
。



-33-
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組
織
章
程

本 

章 

程 

經 

八 

十 

年 

十 

二 

月 

十 

五 

日

第
一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二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二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三
屆
第
三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四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六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七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八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九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十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十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十
屆
第
三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十
一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第
十
一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增
列
通
過
陳
報
社
會
局
在
案

	
     

第
一
章   

總		


則

第  

一  	

條	

本
會
名
稱
為
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　

（
以
下
簡
稱
本
會
）
。

第  

二  	

條	

本
會
為
依
據
現
行
人
民
團
體
法
設
立
之
社
會
團
體
，
非
以
營
利
為
目
的
。

第  

三  	

條	

本
會
以
響
應
政
府
提
倡
全
民
體
育
運
動
、
鍛
鍊
國
民
強
健
體
魄
、
培
養
刻
苦
耐
勞
、
友
愛
互
助
團
隊
精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神
為
宗
旨
。

第  

四  	

條	

本
會
以
台
北
市
行
政
區
域
為
組
織
區
域
。
本
會
會
址
設
於
台
北
市
。

第  

五  	

條	

本
會
之
任
務
如
左
：

			




一
、
定
期
舉
辦
登
山
、
健
行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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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協
助
其
他
社
團
登
山
嚮
導
及
登
山
常
識
。	

	
      

第
二
章	

會		


員

第 
六 
條 

本
會
會
員
分
為
以
下
三
種
：

一
、
個
人
會
員
：
凡
設
籍
本
市
或
於
本
市
工
作
，
贊
同
本
會
宗
旨
，
年
滿
二
十
歲
，
具
行
為
能
力
者
，
填
具
入

會
申
請
書
，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，
並
繳
納
會
費
後
，
為
個
人
會
員
。

二
、
永
久
會
員
：
凡
設
籍
本
市
或
於
本
市
工
作
，
贊
同
本
會
宗
旨
，
年
滿
二
十
歲
，
具
行
為
能
力
者
，
填
具
入

會
申
請
書
，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，
並
繳
納
永
久
會
費
後
，
為
永
久
會
員
。

三
、
贊
助
會
員
：
凡
設
籍
本
市
或
於
本
市
工
作
，
贊
同
本
會
宗
旨
，
但
未
滿
二
十
歲
者
，
具
行
為
能
力
者
，
填

具
入
會
申
請
書
，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，
並
繳
納
會
費
後
，
為
贊
助
會
員
。
但
參
加
登
山
行
程
需
父
母
親
或
監

護
人
陪
同
以
策
安
全
，
另
不
得
行
使
組
織
章
程
第
二
章
第
十
一
條
之
權
利
。

第 

七 

條 
 
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有
違
反
法
令
、
章
程
或
不
遵
守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決
議
時
，
得
經
理
事
會
決
議
，

予
以
警
告
或
停
權
處
分
，
其
危
害
團
體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得
經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決
議
予
以
除
名
。

一
、
旗
幟
服
飾
，
為
本
會
標
識
團
結
之
象
徵
，
故
會
員
參
加
大
型
登
山
活
動
時
須
穿
著
本
會
規
定
之
服
裝
，
違

反
上
項
規
定
者
，
第
一
次
警
告
處
分
，
第
二
次
除
名
。

二
、
會
員
對
外
散
佈
不
實
言
論
，
影
響
本
會
團
結
，
情
節
重
大
，
事
證
確
實
者
，
一
律
除
名
。

第 

八 

條	

會
員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，
為
出
會
。

	
     

一
、
喪
失
會
員
資
格
者
。

		


二
、
經
會
員 
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決
議
除
名
者
。

第 

九 

條	

會
員
得
以
書
面
並
敘
明
理
由
向
本
會
聲
明
退
會
。
（
於
每
年
會
計
年
度
結
束
時
生
效
）

第 

十 

條	

會
員
經
出
會
或
退
會
，
已
繳
納
之
各
項
費
用
不
予
退
還
。

第
十
一
條	
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有
表
決
權
、
選
舉
權
、
被
選
舉
權
與
罷
免
權
。
每
一
會
員 
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為
一
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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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二
條	

會
員
有
遵
守
本
會
章
程
、
決
議
及
繳
納
會
費
之
義
務
。	

	
      

第
三
章	

組
織
及
職
權

第 
十
三
條	

本
會
以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為
最
高
權
力
機
構
，
理
事
會
為
執
行
機
構
，
監
事
會
為
監
察
機
構
。

第 

十
四
條	
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之
職
權
如
左
：

	
     

一
、
訂
定
與
變
更
章
程
。

		


二
、
選
舉
或
罷
免
理
事
、
監
事
。

		


三
、
議
決
入
會
費
、
常
年
會
費
會
員
捐
款
之
數
額
方
式
。

		


四
、
議
決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、
報
告
及
預
算
、
決
算
。

		


五
、
議
決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之
除
名
處
分
。

		


六
、
議
決
財
產
之
處
分
。

		


七
、
議
決
團
體
之
解
散
。

		


八
、
與
會
員
權
利
義
務
有
關
之
其
他
重
大
事
項
之
議
決
。

第 

十
五
條	

本
會
置
理
事
二
十
五
人
，
監
事
七
人
，
由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選
舉
之
，
分
別
成
立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。
選

舉
前
項
理
事
、
監
事
時
，
同
時
選
出
候
補
理
事
二
人
、
候
補
監
事
一
人
，
遇
理
事
、
監
事
出
缺
時
，
依
序
遞

補
，
以
補
足
原
任
者
餘
留
之
任
期
為
限
。

理
事
、
監
事
、
候
補
理
事
、
候
補
監
事
之
當
選
名
次
，
依
得
票
多
寡
為
序
，
票
數
相
同
時
，
以
抽
籤
定
之
。

第 

十
六
條	

理
事
會
之
職
權
如
左
：

	
     

一
、
議
決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之
召
開
事
項
。

		


二
、
審
定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之
資
格
。

		


三
、
選
舉
或
罷
免
常
務
理
事
、
理
事
長
。

		


四
、
議
決
理
事
、
常
務
理
事
或
理
事
長
之
辭
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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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聘
免
工
作
人
員
。

		


六
、
擬
定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、
報
告
及
預
算
、
決
算
。

		


七
、
其
他
應
執
行
事
項
。

第 
十
七
條	

理
事
會
置
常
務
理
事
七
人
，
由
理
事
互
選
之
，
並
由
理
事
就
常
務
理
事
中
選
舉
一
人
為
理
事
長
，
若
干
人
為

副
理
事
長
。
理
事
長
對
內
綜
理
會
務
，
對
外
代
表
本
會
，
並
擔
任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理
事
會
主
席
。

理
事
長
應
視
會
務
需
要
到
會
辦
公
，
其
因
故
不
能
執
行
職
務
時
，
由
副
理
事
長
代
理
之
。

第 

十
八
條	

監
事
會
之
職
權
如
左
：

		


一
、
監
察
理
事
會
工
作
之
執
行
。

		


二
、
審
核
年
度
決
算
。

		


三
、
選
舉
或
罷
免
常
務
監
事
。

		


四
、
議
決
監
事
或
常
務
監
事
之
辭
職
。

		


五
、
其
他
應
監
察
事
項
。

第 

十
九
條	

監
事
會
置
常
務
監
事
一
人
，
由
監
事
互
選
之
，
監
察
日
常
會
務
，
並
擔
任
監
事
會
主
席
。

第 

二
十
條	

理
事
、
監
事
之
任
期
三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。
理
事
長
之
連
任
，
以
一
次
為
限
。

第 

廿
一
條	

理
事
、
監
事
均
為
無
給
職
。

第 

廿
二
條	

理
事
、
監
事
有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者
，
應
即
解
任
。

		


一
、
喪
失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資
格
者
。

		


二
、
因
故
辭
職
經
理
事
會
或
監
事
會
決
議
通
過
者
。

		


三
、
被
罷
免
或
撤
免
者
。

		


四
、
受
停
權
處
分
期
間
逾
任
期
二
分
之
一
者
。

第 

廿
三
條	

本
會
置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副
總
幹
事
一
至
二
人
，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若
干
人
，
由
理
事
長
提
名
，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
後
得
以
一
年
聘
任
一
次
，
並
報
告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，
解
聘
時
亦
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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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

廿
四
條	

本
會
理
事
、
監
事
不
得
兼
任
會
務
工
作
人
員
。

第 

廿
五
條	

本
會
設
名
譽
理
事
長
、
榮
譽
理
事
長
兩
種
職
位
，
以
酬
庸
其
對
本
會
任
內
之
貢
獻
。
名
譽
理
事
長
之
產
生
，

為
本
屆
理
事
長
任
滿
而
不
再
連
任
，
得
由
理
事
會
聘
請
之
，
其
任
期
與
理
監
事
同
。
榮
譽
理
事
長
由
名
譽
理

事
長
任
滿
後
遞
升
之
，
無
任
期
限
制
。
另
設
顧
問
若
干
人
，
由
理
事
會
聘
任
之
，
其
任
期
與
理
監
事
同
。

		


  

第
一
款  

本
會
嚮
導
員
之
聘
用

			




一
、
思
想
純
正
、
素
行
良
好
、
身
心
健
全
、
和
睦
合
群
者
。

			



二
、
年
滿
二
十
歲
以
上
、
六
十
五
歲
以
下
者
。

			



三
、
入
會
滿
一
年
以
上
、
登
山
年
出
席
率
達
三
十
次
以
上
者
。

			




四
、
參
加
本
會
舉
辦
登
山
安
全
研
習
結
業
者
。

			




五
、
符
合
以
上
者
，
須
嚮
導
員
推
薦
並
於
第
二
年
實
習
通
過
考
驗
後
，
報
請
理
事
會
聘
用
。

		


  

第
二
款  

本
會
高
山
嚮
導
員
之
聘
用

			




一
、
是
本
會
正
式
嚮
導
員
。

			




二
、
年
滿
二
十
歲
以
上
、
六
十
五
歲
以
下
者
。

			




三
、
完
成
攀
登
國
內
百
岳
中
之
三
十
岳
，
經
推
薦
獲
本
會
高
山
小
組
初
審
合
格
者
。

			




四
、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後
任
用
。

			




五
、
其
餘
配
合
行
政
院
體
育
委
員
會
高
山
嚮
導
員
授
證
辦
法
辦
理
。

		


  

第
三
款  

本
會
嚮
導
員
、
高
山
嚮
導
員
之
職
權
。

			




一
、
擔
任
登
山
（
高
山
）
活
動
之
嚮
導
。

			




二
、
擔
任
登
山
（
高
山
）
山
區
環
境
之
解
說
。

			




三
、
處
理
登
山
（
高
山
）
活
動
之
突
發
狀
況
。

			




四
、
不
適
宜
高
山
行
程
之
會
員
，
高
山
嚮
導
員
可
依
職
責
婉
拒
其
參
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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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章	

會		


議

第 
廿
六
條	
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，
分
定
期
會
議
與
臨
時
會
議
二
種
，
由
理
事
長
召
集
，
召
集
時
應
於
十
五
日
前
以

書
面
通
知
之
。

第 

廿
七
條	
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不
能
親
自
出
席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時
得
以
書
面
委
託
其
他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
代
理
，
每
一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以
代
理
一
人
為
限
。

第 

廿
八
條	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之
決
議
，
以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過
半
數
之
出
席
，
出
席
人
數
過
半
數
或
較
多
數

之
同
意
行
之
。
但
左
列
事
項
之
決
議
以
出
席
人
數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同
意
行
之
。

		


一
、
章
程
之
訂
定
與
變
更
。

		


二
、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之
除
名
。

		


三
、
理
事
、
監
事
之
罷
免
。

		


四
、
財
產
之
處
分
。

		


五
、
團
體
之
解
散
。

		


六
、
其
他
與
會
員
權
利
義
務
有
關
之
重
大
事
項
。

第 

廿
九
條	

理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召
開
一
次
，
監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召
開
一
次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開
聯
席
會
議
或
臨
時
會
議
。
前

項
會
議
召
開
時
除
臨
時
會
議
外
，
應
於
七
日
前
以
書
面
通
知
，
會
議
之
決
議
，
各
以
理
事
、
監
事
過
半
數
之

出
席
，
出
席
人
數
過
半
數
或
較
多
數
之
同
意
行
之
。

第 

三
十
條	

理
事
、
監
事
應
親
自
出
席
理
事
、
監
事
會
議
，
不
得
委
託
他
人
代
理
；
連
續
二
次
無
故
缺
席
，
視
同
辭
職
，

由
候
補
理
事
、
候
補
監
事
依
次
遞
補
。

第 

卅
一
條	

本
會
應
於
召
開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十
五
日
前
，
或
召
開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七
日
前
將
會
議
種
類
、
時

間
、
地
點
連
議
程
函
報
主
管
機
關
及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		



會
議
紀
錄
應
於
閉
會
後
十
五
日
內
函
報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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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章	

經
費
及
會
計

第
卅
二
條	

本
會
經
費
來
源
如
左
：

一
、
入
會
費
：
會
員
入
會
時
，
應
一
次
繳
納
新
台
幣
伍
佰
元
。

二
、
常
年
會
費
：
新
台
幣
伍
佰
元
。

三
、
永
久
會
費
：
一
次
繳
納
伍
仟
元
者
，
為
本
會
永
久
會
員
，
且
每
年
無
需
再
繳
交
常
年
會
費
；
惟
年
滿
65
歲
者
，
前
開

金
額
得
減
免
為
參
仟
元
、
年
滿
75
歲
者
，
減
免
為
壹
仟
元
。

四
、
會
員
捐
款
。

五
、
基
金
及
其
利
息
。

六
、
其
他
收
入
。

第 

卅
三
條	

本
會
會
計
年
度
自
前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起
至
次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止
。

第 

卅
四
條	

本
會
每
年
編
造
預
（
決
）
算
報
告
，
於
每
年
終
了
之
前
（
後
）
二
個
月
內
，
經
理
事
會
審
查
，
提
會
員
（
會
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通
過
，
並
報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，
會
員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因
故
未
能
及
時
召
開
時
，
應
先
報

主
管
機
關
，
事
後
提
報
大
會
追
認
，
但
決
算
報
告
應
先
送
監
事
會
審
核
，
並
將
審
核
結
果
一
併
提
報
會
員
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。

第 

卅
五
條	

本
會
於
解
散
後
，
剩
餘
財
產
歸
屬
所
在
地
之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或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機
關
團
體
所
有 

。

		


第
六
章	

附		


則

第 

卅
六
條	

本
章
程
未
規
定
事
項
，
悉
依
有
關
法
令
規
定
辦
理
。

第 

卅
七
條	

本
會
辦
事
細
則
，
由
理
事
會
訂
定
之
。

第 

卅
八
條	

本
章
程
經
會
員 

（
會
員
代
表
）
大
會
通
過
，
報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後
施
行
，
變
更
時
亦
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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